


范围、内容、程序，为进一步落实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打

下了基础。

（一）当年预算及执行情况

1.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本部门 2020 年度本年收入

合计 8384.17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8384.17 万元，占

100%。本部门 2020 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8352.1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498.03 万元，占 6%；项目支出 7854.07 万元，占

94%。

2.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支

出 8352.1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4.78 万元，占 0.8%；卫生健康支出 8264.85 万元，占 99%；

住房保障（类）支出 22.46 万元，占 0.2%。

（二）政府采购情况

本部门 2020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04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4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64 万元。

三、部门整体绩效实现情况

（一）办公楼维修改造项目

原人大政协办公楼始建于 1990 年元月，经历 30 年的使

用存在各类安全隐患需维修，且办公楼为两个单位使用，办

公楼整体装修、布局均不统一，不适用于开展医保工作。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据实际需求，在县政府的支持下，

我们谋划实施了办公楼维修改造项目，其中，项目送审金额

为 98.68 万元，审定金额为 96.5849 万元，最终河南隆云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以 96.35 万元的价格中标，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与我局签订施工合同，并根据合同约定履行，工程期限

为 3 个月，按照财政预算资金拨付情况，2020 年 10 月份，

我局向河南隆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部分工程款 40万元，

剩余资金待县财政拨付后，根据程序向施工方支付。通过项

目的实施有效改善了医保服务环境，提升了安全系数，为更

好的服务广大参保群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档案整理项目

为全面规范医保局历年来产生的各类档案，根据档案

整理归档相关要求，谋划实施了医保局档案整理项目，我局

按程序向县财政局报送了项目评审相关资料，经县财政初步

拟定评审最高限价为 1579500 元。因该项目中涉及档案整理

服务和档案设备购置两项内容，按照相关要求需分别履行项

目评审程序。按照县财政局我局按照初步拟定的项目最高限

价金额，对档案整理服务和档案设备购置两项进行拆分，分

别以档案整理服务项目（送审资金 1341700 元）和档案设备

购置项目（送审资金 237800 元）报县财政进行评审，经县

财政部门评审，我局两个项目最高限价分别为档案整理服务

1311600 元、档案设备购置 214354 元。评审结果确定后，我

局通过县行政审批局履行政府采购招投标手续，最终整理服

务项目中标单位为河北云骥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中标价格为

1257700 元，在签订服务合同后，根据合同约定组织实施了

档案整理服务项目。



档案设备购置项目因不满足 30 万以上履行公开招投标

的条件，无需进行招投标，我局通过三方询价的方式择优确

定了设备提供商，购置了视频监控设备 33464 元（设备及材

料明细：前端设备、中心设备、综合布线；施工及设备安装

调试费用）。购置了档案库基础设备（密集架）：2300x900x520

规格档案柜68组，单价860元/组，计58480元；2700x900x520

规格档案柜96组，单价1050元/组，计100800元。合计159280

元。购置了安防设备：灭火器 16 个，驱虫剂 30 盒，温湿计

7 台，吸尘器 3 台，去湿机 7 台，计 10410 元；购置了 8 樘

规格为 960x2050 的防盗门，计 11200 元，合计 21610 元。

档案设备购置共计 214354 元。通过第三方中标公司提供的

整理服务，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2001 年以来、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2006 年以来共计 30536 卷历

史档案进行规范整理（其中，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9834 卷，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20702 卷）以及设

备购置，有效解决了医疗保险档案资料管理不规范问题，杜

绝了丢失、损坏、发霉等现象发生，消除了查找、查阅不便

的弊端，为日常工作效率的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为确保医疗保障局业务经办工作正常开展，保障广大参

保群众及时享受医保政策，自 2019 年 12 月份开始采用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招聘医保经办岗位工作人员 17 个。2020

年度，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全年支出工资及各类保险费用



881347.49 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加强了大厂医保

局业务经办力量，提高了经办服务水平，提升了群众满意度。

（四）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门诊特殊疾病筛查情况

为了全力做好我县扶贫攻坚工作，进一步织密扎牢社

会保障“安全网”，强化基本医疗保险扶贫工作的保障作用，

切实减轻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慢性病就医负担，确保所有符合

门诊特殊慢性疾病标准的贫困人员全部纳入保障范围，根据

河北省医疗保障局、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

好贫困人口门诊慢性病和门诊统筹就医管理服务工作的通

知》、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 2020 年医疗保障扶贫挂

牌督战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县医保局

组织全体建档立卡贫困人员进行门诊特殊慢性疾病筛查。此

次体检筛查工作共筛查贫困人员 162 名，其中符合门诊特殊

慢性疾病鉴定标准的贫困人员 129 名，新增待遇人员 66 名，

新增待遇病种 112 类，门特证已经全部发放完成。此次体检

筛查 162 名贫困人员中 154 人参加了普通病种筛查，148 人

参加了精神测评，7 名因在住院期间，提交病历进行了评审。

按照普通病种筛查 900 元/人，精神测评 100 元/人的标准，

共向县中医院拨付门诊特殊慢性疾病筛查鉴定费用 15.34 万

元，燕郊辅仁医院精神测评费用由中医院与其自行结算。

（五）省级以上劳模及计生后遗症报销情况

根据医保政策，上年度发生住院费用的省级以上劳模

等特殊人群纳入补助范围。2020 年，大厂共有省级以上劳模



23 人，计划生育后遗症人员 3 人，共计 26 人。由于此类人

员住院人次数不能确定，为使该类特殊人群自付费用都能够

得到保障，根据此类人员历史医疗数据支出情况，我局申请

了年度 20万元的预算金额用于保障此项工作顺利开展。2019

年度只有 4 人发生住院费用，我局对 4 人住院报销后自付费

用全部按政策给与了补助，2020 年支出资金 37263.6 元；计

划生育后遗症全县只涉及 3 人，2020 年 3 人共计发生医疗自

付费用 59045.14 元，我局按要求给予百分之百补助。

（六）2019 年医疗救助补助资金情况

大厂医保局严格按照廊坊市医疗保障局相关工作要

求，将医疗救助、医保扶贫防贫、全民参保工作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坚持把责任牢牢抓在手上、扛在肩上，2020 年度，

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共收到财政补助资金 83 万元，其中，中

央资金 29 万元，省级资金 34 万元，县财政配套资金 20 万

元；当年符合救助条件的城乡居民 48 人次，累计资金支出

28.99 万元(均为 2019 年上级结转医疗救助资金)，年末退回

县财政配套资金 20 万元，结转 2021 年资金 63 万元。实现

了应救尽救，救助覆盖率 100%。

（七）2020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

金情况

2020 年，上级医保部门向我局下达了中央财政医疗服务

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30 万元，用于医保局保障能力提

升工作。为合理分配、合理使用、合理支出该笔补助资金，



根据财政部门关于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相关规定及我局财政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我局对补助资金进行了分配。其中，

15.4157 万元用于设备购置，（包括：购置经办大厅 LED 显示

屏 1 套，规格型号 2.0，金额为 13.486 万元；购置会议室音

响设备 1.59 万元，LED 显示屏 0.3397 万元。共计 15.4157

万元）；14.0843 万元用于宣传资料印制（印制标准化档案袋

20000 个，印制费 2.4 万元；印制医保政策问答手册 6000 本，

3 万元；印制标准化建设所需胸牌 60 套，台牌 60 套，党建

展牌 1 套，自动门腰线 8 条，业务窗口写真 6 张，制度展板

24 套，门牌 58 套，流程图排版 33 版，大厂县医疗保障局经

办机构标准化建设资料汇编 500 本，相关费用共 6.722 万元，

印制 30000 张城乡医疗救助明白纸，30000 张重特大疾病医

疗救助明白纸，200 份职工医保参保单位缴费流程和网上申

报操作说明，180 份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疾病报销指南，200

份城镇职工医保单位参保缴费指南等宣传资料费用 1.9623

万元）；0.5 万元用于各类培训。

四、存在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由于医保部门大部分预算资金均属特定人员专项资金，

存在许多无法提前准确计算资金使用数量的情况，只能按照

涉及人员数量以及历年来最大支出情况进行测算资金使用

量，因此存在个别预算资金支出进度缓慢情况。如医疗救助、

省级以上劳模及计生后遗症等均需按照涉及人群最大限额

进行预算资金测算，但实际支出时必须严格按照符合条件人




